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关于盐城中南世纪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一案选任破产管理人公告

    关于盐城中南世纪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盐城中南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一案，鉴于该案法律关

系复杂，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的要

求，决定采用竞争方式确定破产管理人。现公告如下：

一、初步查明的企业基本情况

盐城中南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登记设立，企业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机关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在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解放南

路278号中南世纪城2A地块3幢101室（CND），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顾振新。现登记股东为南通中南新世界中

心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9.9%）、南通日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 0.1%）。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

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日用百货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因经营不善，债务较多，部分债权人已陆续对盐城

中南公司提起财产保全，该企业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二、申报条件

1、申报机构为编入全国各地法院管理人名册中的社

会中介机构（若所在地法院已实行分级管理须为一级管理

人）；

2、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

四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3、申报机构在近 5 年内有从事重大复杂破产重整案

件的业绩和经验；

4、申报机构可以派出的具有律师、注册会计师或其

他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10 人；

5、申报机构和其从业人员近 3 年没有违法违纪等不

良记录。

三、申报时间和方式

若有意成为本破产案件管理人的，请按照上述要求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下午 5 时前向本院民庭提交《破产管理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一式十份（注意：书面方案



须确保在 2025 年 7 月 16 日下午 5 时前本院民庭收到，且

须注明电话联系方式）。未提交或逾期提交《方案》的，

视为放弃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提交的《方案》应

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机构的规模、执业保险、业绩及专职管理人

储备和团队构建情况，重点突出在重大企业破产重整方面

的业绩和经验；

2、申报机构破产团队负责人、拟委派参与本院破产

案件管理人团队负责人的执业经历和业绩；

3、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核

心成员、常驻人员的执业经历和业绩，并明确相应的分工

和职责，以及参加破产业务培训的情况介绍；

4、申报机构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性遴选的优势；

5、申报机构如被指定为破产案件管理人后的工作计

划、工作思路、建设性建议和意见；

6、申报机构拟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性遴选管理人

的报酬及折扣方案，且本院有权根据申报机构履行职责的

实际情况对管理人报酬进行调整；

7、申报机构应当出具勤勉尽责及违法执行职务自愿

承担责任的承诺，以及提交所在地法院分级管理的文件或

未实行分级管理的承诺。

四、选任规则



届时本院将成立临时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机构提交的

《方案》进行评分，并提前通知有关申报机构对《方案》

进行陈述（若未能按时参加现场陈述视为放弃本案破产管

理人的选任），最终本院将指定综合得分最高的社会中介

机构担任管理人，同时按此评定原则确定一家备选管理人。

评分标准如下：

1、报名机构的主观态度，满分 20 分。主要从拟任职

团队负责人在申报机构中的职务、对债务人前期基本情况

的了解程度、方案制作的详实与否等方面进行评分。

2、报名机构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满分 30 分。主要从

报名机构规模、物质经费保障、风险能力、破产管理工作

经验、业绩等方面进行评分。

3、报名机构从事破产管理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满

分 40 分。主要从报名机构从事相关领域破产管理工作的

经验、业绩、所获荣誉等方面进行评分。

4、管理人报酬方案，满分 10 分。主要从报名机构提

出的报酬折扣方案、折扣方案的合理性、报酬能否与工作

业绩相匹配、是否愿意缴纳一定比例的管理人报酬基金等

方面进行评分。

五、报名地点

报名（邮寄）地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赣江路 22 号），王颖、袁龙巧（民

庭、0515-80891636、18805118195）。为确保各报名机构



的报名材料能够顺利查收，请各报名机构在将相关材料送

至本院或邮寄至本院时，向联系人手机号码发送短信告知。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